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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8 日 

新冠肺炎疫情对房地产行业的法律影响专题系列之三 

——疫情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影响 

一、 对商业物业租金支付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物业类型，商业物业（以下简称“店

铺”）作为直接面向公众经营的场所，其受到疫情的

影响通常更为直接、明显。例如，自 2020 年 1 月末

以来，多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对公众聚集场所（如影

院、饭店、娱乐场所等）的营业进行调整或限制；同

时，亦有各类商场主动调整营业时间以减少人员聚集，

避免疫情扩散。此外，尽管一些店铺仍然正常营业，

但受疫情影响，其客流及经营收入锐减。在前述背景

下，店铺承租人是否有权向出租人主张减免租金，出

租人有何抗辩理由，均需在具体情境中具体分析讨论。 

1、 受疫情影响，店铺/商场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关

闭、暂停营业，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营业，承租

人可主张减免停业期间的租金。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

观情况。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

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对于订立于本次疫情发生之前的租约，此次疫

情的发生应属双方不能预见之事件；受疫情影响，政

府有关部门要求店铺/商场关闭、暂停营业对于合同

双方来说显然不能避免；而因此造成的承租人无法使

用房屋正常经营的后果也不能克服。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于 2003

年 6 月 11 日发布的《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

（法[2003]72 号，以下简称“《最高院通知》”），“因

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

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

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

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 

因此，受疫情影响，店铺/商场被政府有关部门要

求关闭、暂停营业，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营业的客观

情况，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事件的可能性较大。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理解，从合同权利义务的

角度，上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应是出租人的合同

主义务（即向承租人提供可正常经营使用的房屋），

而非承租人的合同主义务（即支付租金）。承租人主

张减免停业期间租金的基础应当是出租人无法履行

合同，而非承租人受不可抗力影响无法履行合同约

定的支付租金的义务。因此，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受

疫情影响，店铺/商场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关闭、暂停

营业，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营业”这一不可抗力事件

影响的义务人应当是出租人一方。进而，《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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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

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的义务

人，在租赁合同关系中，应为出租人。 

2、 店铺/商场虽未被要求停业，但受疫情影响店铺

经营收入锐减，承租人可援引情势变更原则请求

适当减少受疫情影响期间的租金。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

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

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

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

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

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

或者解除。对于本次疫情中未被强令停业的大部分店

铺，虽然租赁合同还未达到根本不能履行的程度，但

受到客流量减少的影响，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租金

条款明显对承租人不公平，或者承租人由于疫情收入

锐减、不能实现经营目的。因此，店铺虽未被责令或

要求停业，但受疫情影响店铺经营收入锐减的情形，

承租人有可能援引情势变更原则请求适用公平原则

适当减少疫情期间的租金。 

此外，就本次疫情而言，对于仍然正常营业的店

铺，若参考《最高院通知》的相关规定，因店铺仍可

正常营业，因此疫情的影响并未达到“致使合同当事

人根本不能履行”的程度，较难主张不可抗力事件导

致合同无法履行从而要求减免受疫情影响期间的租

金。但可以参考《最高院通知》的规定，即“由于‘非

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

公平原则处理”。 

另一方面，对于出租人而言，若承租人援引情势

变更原则请求适当减少疫情期间的租金，出租人亦可

关注以下几个抗辩角度： 

(1) 租约中约定的租金金额是否与承租人的营

业额挂钩，如是，则可主张实际租金已考虑

了店铺经营收入锐减的情形； 

(2) 承租人经营收入锐减的程度是否足以达到

影响原租赁合同履行的程度，或者是否足

以致使原租金条款明显对承租人不公平； 

(3) 承租人主张的减少租金的期间是否与受疫

情影响期间一致； 

(4) 若租赁合同期限较长，而本次疫情的影响

期间较短，则承租人支付疫情影响期间的

租金是否足以造成承租人履行整个租赁合

同期间义务的明显不公平。 

3、 受疫情影响，店铺被出租人要求关闭、暂停营业

或缩短正常营业时间，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营业，

承租人可主张因出租人原因导致承租人无法正

常使用承租物业从而要求减免停业期间租金，

甚至主张赔偿停业期间的损失。 

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商场、购物中心虽未被政府

部门命令要求停业，但也纷纷缩短营业时间、甚至主

动停止营业，以减少人员聚集、避免疫情扩散。在此

种情形下，由于缩短营业时间、停止营业是出租人作

出的决策，而非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导致出租人不能履

行合同，承租人可能因此而主张出租人未按合同约定

向承租人提供承租店铺用于正常经营，进而要求减免

停业期间租金，甚至主张赔偿停业期间的损失。 

对于出租人而言，若承租人提出上述主张，出租

人的亦可关注以下几个抗辩角度： 

(1) 租约中是否赋予了出租人调整营业时间的

自主权（但也要注意此项权利是否也附有相

应的通知义务，或是否需要租户事先同意）； 

(2) 承租人是否已认可或同意对变更营业时间/

停业的安排，是否构成对原租约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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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不对营业时间进行调整/不停业，继续维

持商场的正常经营是否将导致商场的成本

上升以致于继续依约经营将对出租人造成

明显不公平（即出租人主张情势变更）。 

二、 对居住物业租金支付的影响 

1、 一般情况下，对于居住物业，疫情并不必然地导

致承租房屋无法用于居住目的，因此，承租人援

引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原则要求减免租金较难

得到支持。 

2、 对于长租公寓的经营方而言，其通常既为承租人

（从业主或其他出租人处承租房屋）又为出租人

（将承租的房屋再出租给住户用于经营目的）。

长租公寓经营方是否可以以受疫情影响为由，向

业主或其他出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呢？我们认为，

尽管其承租房屋是出于经营目的，但是由于其

经营的仍然是住房租赁业务，只要其承租的房

屋仍可用于居住用途，其承租房屋经营住房租

赁业务的目的就不会必然地受到疫情的影响，

因此，长租公寓经营方也较难援引不可抗力或情

势变更原则要求减免租金。 

3、 对于承租居住物业用于民宿经营的承租方而言，

鉴于其承租房屋的目的是用于经营短期住宿经

营，与住房租赁经营相比，其性质上更类似于酒

店经营。因此，我们认为： 

(1) 若受疫情影响，民宿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关

闭、暂停营业，导致承租人无法正常营业，

承租人可主张减免停业期间的租金； 

(2) 民宿虽未被要求停业，但受疫情影响民宿

经营收入锐减，承租人可援引情势变更原

则请求适当减少受疫情影响期间的租金。 

三、 对办公物业和工业物业租金支付的影响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陆续出台了延期复

工或错峰复工的政策，导致一些企业无法正常办公或

生产，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承租人正常使用承租房

屋进行办公和经营。 

我们认为，一般来讲，对于办公物业和工业物业，

延期复工或错峰复工期间，承租人仍然在继续占有及

使用物业，只是在使用程度上有所减少或者使用物业

的困难和不便有所增加，但并不足以导致租赁合同在

此期间内根本无法履行（写字楼或工厂并未被政府要

求关闭，出租人仍可向承租人提供用于办公或生产、

仓储用途的房屋），承租人在此期间内继续支付租金

也不足以造成明显不公平的结果。例如，随着科技的

发展，企业可通过多种形式变通地实现远程办公（尽

管员工受政策影响无法进入办公室办公，但承租房屋

内的数据存储设备、局域网络服务设备在延期复工期

间仍然可以被远程使用）；再如，延期复工期间，承

租人如安排员工加班，员工仍可进入并使用承租房屋。

因此，我们认为，企业以疫情及政府因此而出台的延

期复工的政策为由要求减免办公和工业物业租金的，

可能较难得到支持，除非所承租办公或工业物业因疫

情被封闭，导致承租人无法使用。 

四、 对租赁合同其他义务履行的影响 

1、 对出租人维修义务的影响 

根据《合同法》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

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承租人在租赁

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

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

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

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一般在租赁合同中，

出租人与承租人也会对出租人维修义务的范围进行

约定。若在疫情影响期间，发生了需出租人承担维修

义务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出租人仍需按照合同约定

（如未约定，则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维修义务。但是，

如果出租人能够证明疫情或政府为防控疫情颁布的

政策直接、根本地导致了出租人无法履行维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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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可援引不可抗力原则免除其未履行维修义务的

法律责任。 

2、 对开业日等日期的影响 

在一些商业物业租约中，出租人有时会要求承租

人承诺最晚开业日期，若承租人未能在该日期前开始

营业，则需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若该日期恰好落入

政府部门要求停业的期间，则承租人可依据不可抗力

原则请求免除违反这一承诺的违约责任。 

五、 结语 

以上是我们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房屋租

赁合同履约产生的影响以及租赁合同双方的法定权

利进行的简要探讨。但是，租赁合同作为缔约双方意

思自治的领域，在法律框架之内，双方如果能够通过

友好协商方式就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双方造成的影

响进行补充安排或灵活处理，会更能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本文撰写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地方陆

续出台了对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的扶持及引

导政策，其中也涉及到对于租赁关系的调整，例如，

北京市政府于 2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中小微企业承租京内市

及区属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政府要

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

员的，免收 2 月份房租；承租用于办公用房的，给予

2 月份租金 50%的减免；对承租其他经营用房的，鼓

励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

决；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

的企业，由市区政府给予一定资金补贴”。尽管该政

策仅适用于符合规定的“中小微企业”，但是对其他

租赁双方而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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